
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综合申请表
权

利

类

型

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□集体土地所有权 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□宅基地使用权□国有农用地使用权

□土地（林地）承包经营权 □土地（林地）经营权 □国有/集体林地使用权 □海域使用权

□建筑物、构筑物所有权 □森林、林木使用权 □林木所有权 □无居民海岛使用权

□抵押权 □抵押权（在建工程） □地役权 □居住权 □其他

登
记
类
型

首次登记 □转移登记 □变更登记 □注销登记 □更正登记

□异议登记 □注销异议 □预告登记（设立） □预告登记（变更） □预告登记（转移）

□预告登记（注销） □其他(换补证、撤回申请等)

登
记
原
因

自建 □买卖 □赠与 □继承 □析产 □划拨 □分割 □合并 □补证 □换证

变更内容： □更正内容：

□其他

不

动

产

情

况

坐 落

面积 转移面积

抵押权

抵押部位 抵押面积

□主债权数额

(万元)
债务履行期限

年 月 日--

年 月 日□最高债权额

担保范围
□主债权及其利息 □违约金 □损害赔偿金 □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

□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□详见合同约定

办理抵押登记的，是否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不动产的约定 □是 □否

地役权需役地坐落

居住权利期限
起 居住条件和要求

止 （居住范围）

申

请

人

□权利人
□所有权人□受让人（买方等）□使用权人□抵押权人□需役地权利人□居住权人

□预告登记权利人 □土地（林地）承包经营权利人 □土地（林地）经营权利人

□利害关系人

姓名（名称）
证件

证 件 号 码
国籍 共有情况

(份额)

通讯（邮寄） 联 系 电

话类型 （地区） 地址及邮编

代理人 /

义务人 □转让人（卖方等）□抵押人□供役地权利人□预告登记义务人□所有权人□发包方

姓名（名称）
证件

证 件 号 码
国籍 共有情况

(份额)

通讯（邮寄） 联 系 电

话类型 （地区） 地址及邮编

代理人 /

申

请

说

明

请根据实际情况，办理相关登记时在相应的“□”内划“√”，并如实填写具体内容（必填）：

□涉企处分类业务(转移登记、抵押登记)，请填写企业法定代表人（名称）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 。

□申请撤回登记，登记字号： ，事由： 。

□与其他不动产共同担保，详见抵押借款合同。

□构筑物类型 □用海类型 □林种 。

□申请国有土地首次登记请填写项目代码： 。

□自行补缴出让金申请变更（附记）登记：（1）同意按核定后的合法产权面积补交出让金；（2）已知

悉需按出让金评估答复意见履行完毕后才具备办理变更（附注）登记的条件。

□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： 。



填表说明：

1.申请人和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须为有效的法定证明文件，包括居民身份证、营业执照、护照等。联系人及地

址、联系电话须为申请人本人或代理人真实信息。（特别提示：因联系人信息不实造成的后果，由申请人自行

承担）

2.已颁发不动产权属证书（登记证明）的，按其记载的相应内容填写；未颁发不动产权属证书（登记证明）的，

不动产坐落（名称），按公安部门核准的门牌号码填写。

3.不动产共有情况（份额）填写单独所有、或者共同共有、或者按份共有的具体份额。

4.税务申报信息由税务机关负责依职权用于本次申请事项的办理。

税

收

申

报

信

息

权利人

（受让

方）

家庭房产

套次
是否与其他共有人同一家庭 □是 □否

家庭成员

信息

姓名 曾用名
家庭

关系
证件类型 证 件 号 码

义务人

（转让

方）

征收方式

(个人所

得税、土

地增值

税)

□核定征收

□据实征收： □自行提供房屋原值材料（包括购房发票、契税完税证等）

□授权税务部门查询房屋原值材料（包括购房发票、契税完税证等）

与受让方

关系

□父母□子女□祖父母□外祖父母□孙子女□外孙子女□兄弟姐妹

□非亲属抚养或赡养关系人

个人转让 5 年以上（含 5

年），家庭（本人及配偶）

唯一住房

□是 □否

持有产权证时间未超过增

值税免税年限但实际购买

时间已超过的

□是 □否

家庭房产

套次
是否与其他共有人同一家庭 □是 □否

配偶信息
姓名 曾用名 证件类型 证 件 号 码

民

生

服

务

事

项

□用水 □用电 □燃气 □宽带（□移动 □电信 □联通 □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）

□固话（□移动 □电信） □电视（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）

申请说明

□授权民生服务部门通过共享途径获取申请人相关信息（含申请人身份证明及不动产权证明电子证等）

□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： 。

申请人承诺

1.申请人填写的内容与提交的材料均真实、准确，若有隐瞒事实或提交虚假材料，愿意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

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。

2.申请人已全面如实填报买卖双方当前家庭住房及家庭成员情况。如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

法》第二十五条规定，申请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同时，申请人明确知道税务机关今后如有

证据证明本次申请与实际情况不符时，税务机关有追缴少缴税款、加收滞纳金，并处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

上五倍以下罚款的权力。如涉及无偿赠与的，赠与方将所拥有的不动产无偿赠与受赠方，承诺不收取任何货

币、实物或经济利益，无偿赠与行为是真实、合法的。

申请人： 代理人：

申请日期：


